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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亲爱的读者， 《中国环境法学评论》 第 １３ 卷与您见面了！ 这一卷不只

代表新的一道年轮 （以往我们一般都是一年出版一卷）， 不只反映中国环境

法学一个时期的进步 （每一卷都是它出版前的环境法学界研究心得的凝

结）， 还有非同一般的情结。

一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刊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第

二次会长办公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会议讨论了研究会会刊建设问题”， 会

议的重要结论是 “明确 《中国环境资源法学评论》 为研究会会刊” （ 《第二

届理事会第二次会长办公会会议纪要》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其实， 《中国环境法学评论》 ［原名 《中国环境资源法学评论》， 从

２００８ 年卷 （也就是第四卷） 起改为 《中国环境法学评论》， 以下简称 《评

论》］， 从创刊时起就一直是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的会刊。 《评

论》 的第一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在封面上书写着： “中国

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主办，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承办。” 此后的各卷

都按此模式标注。 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长办公会的功绩在于， 用会长办

公会会议纪要的形式对这个事实加以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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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份 “明确”， 《评论》 的编辑会努力寻找更加 “明确” 的 “推

新” “辩理” “启智” （ 《中国环境资源法学评论·发刊词》） 的方向， 确定

更加 “明确” 的为研究会会员服务的目标。

二　 《评论》 的编辑队伍

把新的一卷 《评论》 呈现给读者的是一支大不同于以往的编辑队伍。

为了更好地与研究会的工作 “对接”， 扩大采收稿件的范围， 增强修改

稿件的能力， 提高编辑的工作效率和办刊水平， 《评论》 对编辑队伍做了较

大的调整。 它拥有 ４１ 位编辑。 研究会几十位常务理事都是它的编委会成员。

研究会二十余位会长、 副会长都是它的学术委员会成员。 马骧聪、 肖乾刚

等老一辈环境法学者都是它的顾问。

这是环境法学研究的中国阵容。 这支队伍将努力创造或助推创造中国

环境法学的学术辉煌。

三　 本卷主要栏目

《评论》 第 １３ 卷处在新的起点上。 这个新起点也是转折点。 它开启了

新的阶段， 也延续着过去的工作。 它展现了新的姿态， 而新姿态可能出自

旧时的设计或培育。

以下几个栏目将得到持续建设。

（一） 中国环境法制建设

习近平同志号召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按照立足中国、 借鉴国

外， 挖掘历史、 把握当代， 关怀人类、 面向未来的思路”， 构建 “体现中国

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对于环境法学

研究来说， “立足中国” 就是要发现中国问题、 梳理中国问题， 寻找解决中

国问题的途径、 方法， 给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圆满的答案。 我撰写的 《中

国环境法的雏形———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案）〉 的历

史地位》 是对我国环境法发展历史的总结。 希望以后每卷都能吸收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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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环境法制建设问题的精品力作。

（二） 经典选译

约瑟夫·Ｌ􀆰 萨克斯是美国著名法学家， 因创立公共信托理论而享誉美

国和几乎整个西方世界。 近年来， 他的学说也受到我国一些中青年学者的

重视。 本卷收录了萨克斯的长篇论文 《自然资源法中的公共信托理论： 有

效的司法干预》 （李冰强译）。 我把这看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尽管以前

《评论》 也刊登过译作， 比如杜群、 曹可亮的译作 （ 《评论》 ２０１３ 年卷），

曹霞、 高静萱的作品 （ 《评论》 ２０１２ 年卷） 等］， 因为我希望能把更多更优

秀的外国经典作品介绍给国内的读者。

（三） 年会学术交流综述

本卷采用了彭本利博士撰写的 《修改我国 〈水污染防治法〉 的学者见

解———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 ２０１６ 年年会暨 ２０１６ 年全国环境资源

法学研讨会综述》。 这篇文稿形成于 ２０１６ 年。 收录它可以向前延伸 《评论》

对研究会年会实施 “综述” 的历史。 向前延伸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为长久的

未来调整航向， 因为历史有不能丢的业绩， 也有不能忘的失误。

（四） 名家评名著

《评论》 以往登载过李明华撰写的 《探寻环境权研究的 “第三条道

路” ———读 〈环境保护的国家义务研究〉》 （ 《评论》 第 １２ 卷）、 刘卫先撰

写的 《贝克的 “风险社会” 理论及其对环境法学研究的启示——— 〈风险社

会〉 与 〈世界风险社会〉 介评》 （《评论》 ２００８ 年卷） 等， 评价中外学者优

秀作品的文章。 请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给优秀学术著作写评价， 把评价文

章转送给广大的读者， 这个办法很好。 在学术日新的今天来说， 宜用这个

办法； 对于需要广泛学习哲学、 经济学、 政治学以及环境科学、 生态科学、

海洋科学、 大气科学等学科的新知识的环境法学研究群体来说， 宜用这个

办法； 对于需要借助相关学科的知识的滋养、 理论的匡助以完成环境法学

学科体系构建的环境法学人来说， 宜用这个办法。

按照这一想法， 本卷收录了田其云 《低碳消费的法律规制———评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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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 〈低碳消费立法研究〉》 的书评。 希望这篇文章能成为 《评论》 新起

点上的有益尝试。

主编　 徐祥民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于青岛海滨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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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法的雏形
———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案）》 的

历史地位∗

徐祥民∗∗

【摘　 　 要】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案）》 （以下简称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是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影响下， 为解决我

国的污染等环境问题而制定的。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影响主要是：

（１） 为了参加会议而认识环境问题、 增长环境保护知识， 把来自联

合国和外国的环境保护状况与中国的本土知识和环境状况、 环境保护

需要相结合。 （２） 运用外国 “镜鉴” 发现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达

成认真对待环境问题的共识。 解决我国已经发生的以水污染、 大气污

染为典型的环境问题， 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也需要制定用以解决环境

问题的法律文件。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具有立法形式， 是做了谨慎处

理的立法， 是为自身建立了强大执行体系的立法， 也是实际上已经被

遵守的法。 从立法目的宣告和全部 １０ 章内容看， 它是一部综合性环境

保护法。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的立法目的符合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需

要， 它确定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包括预防原则在内的若

∗

∗∗

本文系在 “中国当代环境法制历史回顾与展望”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 ２３ 日由南开大学生态

文明研究院举办） 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徐祥民 （１９５８ ～ 　 ）， 又名徐进， 男， 山东汶上人； 历史学博士， 法学博士， 泰山学者，
浙江工商大学特聘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蓝色文明与绿色法制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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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原则， 建立了包括环境保护规划制度在内的 １３ 项 （类） 制度。 其设

计调整范围覆盖 ４ 个环保事务领域共 １６ 种环保事务。 《环保若干规定草

案》 构建了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框架， 是我国 《环境保护法》 的

雏形。

【关 键 词】 中国环境法；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案）》；

环境保护法

环境法是各国法律体系中最晚生的一个部门。 中国环境法在新中国的

法律体系中虽然与其他部门间不存在巨大的先来后到的时间差， 但从年份

上看， 也是法律家族中的新成员。 不少专家学者讨论过中国环境法发生发

展的历史。 本文意图给年轻的中国环境法找到它的时间起点。 中国环境法

的雏形是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的公布、 实施就是

中国环境法的历史的起点。

一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的制定背景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 ５ 日到 ２０ 日， 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环境保护会议———第一

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 “拟定了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

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案）》”①。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

主持下起草②， 是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成果。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拟定后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以 《关于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情况的报告》③ （以下

简称 《环保会议情况报告》） 附件的形式报告给国务院。 《环保会议情况报

告》 “建议国务院” 将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转发各地、 各部门实行”。

《国务院批转 〈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情况的报告〉》 （国发

〔１９７３〕 １５８ 号） 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情况的报

告和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发给 “各地、 各部门”， 并要求其 “认真研究执

①

②

③

《国家计划委员会 〈关于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情况的报告〉》， 载徐祥民主编 《中国环境法全

书》 第 １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３８ ～ ４１ 页。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持召开， 作为会议文件的 《环保若干规定草

案》 也应该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持下完成的。
徐祥民主编 《中国环境法全书》 第 １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３３ ～ 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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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①。 国务院的 “批转” 赋予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以国家强制力。
在 １９７３ 的中国， 国家和社会并不十分重视立法工作。 中国的那个年代

也算不上一个法制健全或法制建设蓬勃发展的时期。 这时的中国政府为什

么会创制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呢？
制定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的背景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相互联系着的

方面。

（一） 人类环境会议的影响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环境法诞生的年代。 不过，
那个年代的中国并没有与世界同步感受到法律家族新成员诞生的阵痛和幸

福。 一直到 ６０ 年代末， 环境保护对于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包括许许多多的领

导者来说， 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尽管客观上那时的中国也出现了包括

环境污染在内的一些环境问题 （详见下文）。 大致来说， 对环境保护茫然无

知的状态直到 １９７２ 年才被打破。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 ５ 日，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

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 准备参加大会、 大会上交流学习、 会后的总结等一

系列活动， 让中国政府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并把环境保护提上政府工

作的日程。
１􀆰 准备参加人类环境会议

自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接到联合国邀请我国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

信函起， 我国中央政府开始为参会做准备工作。 准备参加会议的这个半年

是我国政府， 尤其是相关部门认识环境问题、 增长环境保护知识的半年，
是把来自联合国和外国的环境保护信号与中国的本土知识和环境状况、 环

境问题、 环境保护需要相结合的半年。
（１） 环境保护不是环境卫生问题

接到联合国邀请我国参加 “人类环境会议” 的信函之后， 我国外交部

与卫生部向国务院提出参加会议的请示。 外交部与卫生部的请示的基本精

神内涵是： 环境会议是卫生方面的会议。 这是当时中国人和中国政府有关

部门对环境事务的一般认识。 接到这份请示后， 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批示：
环境保护不仅仅是个卫生问题， 还涉及国民经济的各方面。 因此， 参加联

① 《国务院批转 〈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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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环境会议应当由国务院的综合管理部门组团。①

在我国， 对与 “三废”、 污染相关的问题的认识， 经历了从卫生问题到

环境问题的变化过程。 起初， 人们只把这类问题看作是影响人的健康的环

境卫生问题， 看作是与医疗保健相关的问题。 后来， 人们才慢慢建立了与

环境保护相联系的环境问题概念。 而组团参加 “人类环境会议” 就是在国

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领导这个层面发生改变的转折点。 有了这个转变才能

发生保护环境而不是防治疾病的行动。

（２） 环境问题不是只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

“人类环境会议” 中国代表团在临行前准备了在大会上使用的讲话稿。

周恩来总理在审阅这份讲话稿的草稿时发现， 整篇稿子只写了中国取得的

成就， 只字未提中国的污染等环境问题。 这样写大概是出于不给社会主义制

度 “抹黑”② 的考虑。 对讲话稿草稿所做的这样的处理， 周总理表示反对，

他的基本态度是： “实事求是” ——— “我们也有环境问题， 不好回避。” 按

照周总理的这一指示， 在后来由中国代表团提交给 “人类环境会议” 的文

件中增加了 “中国也存在环境问题” 一节。③

周总理的意见和这一意见在 “人类环境会议” 上的表达， 是中国政府

在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上的一个带有风向标意义的转变。 中国客观上已经发

生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 有些环境问题是直观的、 无法掩盖的。 比如城

市空气污染问题， 一望可知。④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中央和地方都采取了

应对污染等环境问题的行动。⑤ 承认中国存在环境问题， 对于当时的领导干

①

②

③
④

⑤

翟亚柳： 《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初创———兼述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及其历史贡献》，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
当时人们把污染等引起的公害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按照环境公害系由资本主义制

度造成的逻辑， 社会主义中国不应该存在环境公害。 在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政治假定的情

况下， 说中国有污染被看作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描黑。 参见曲格平 《中国环境问题及对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９０ 页。
刘东： 《周恩来关于环境保护的论述与实践》， 《北京党史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３ 期。
刘东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 １９７２ 年周总理两次登高观察城市污染状况的举动。 一次是

１９７２ 年年初， 登北京饭店楼顶。 另一次是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 登白塔。 北京市曾经存在的 “烟

囱林立， 黑烟滚滚” （刘东： 《周恩来关于环境保护的论述与实践》， 《北京党史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３ 期） 是用肉眼可以看到的。
张连辉先生的一篇论文专门讨论了 “１９５８—１９６９ 年间地方政府的环保努力”、 同期 “中央

政府的环保努力”、 “１９５８—１９６９ 年间环境保护的成效” 等。 可参阅张连辉： 《新中国环境

保护事业的早期探索———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前中国政府的环保努力》， 《当代中国史研

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中国环境法的雏形 ００７　　　　

部来说， 需要政治勇气， 但更重要的是相信科学、 尊重客观规律。 周总理

“不能只把公害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症”① 的话闪现着科学的光芒———

公害不是制度造成的， 而是工农业生产等人类活动造成的。 资本主义国家

有工农业生产， 社会主义国家也少不了工农业生产；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

业生产会造成污染， 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也会造成同样的环境损害。

不同的是， 资本主义国家难以解决公害问题， 而社会主义国家， 是人民当

家作主的国家， 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可以解决公害问题。

承认社会主义中国有环境问题， 而且环境问题的发生具有必然性， 才

能在中国开展自上而下的保护环境的行动， 才能为保护环境建章立制。

（３） 要制定一些环境保护措施

周总理在处理 “人类环境会议” 中国代表团组建问题时不仅注意到环

境问题不只是环境卫生问题， 中国也有环境问题， 而且预见到， 要解决中

国的环境问题， 需要 “综合部门” 采取行动， 需要 “制定一些环境保护措

施”②。 这或许就是制定 《环保若干规定草案》 等规范性文件在领导人思想

上的最初发动。

２􀆰 外国 “镜鉴” 的影响

在 “人类环境会议”， 中国代表团团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演说， 表达了

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看法和对人类环境事业的态度。 这是一次借用 “他

山之石” 完善自己的重大历史事件。 我们可以用以下两点来说明中国参加

“人类环境会议” 的意义。

（１） “人类环境会议” 是一面 “镜子”

在准备参加 “人类环境会议” 的过程中， 周总理表达了这样的认识，

即通过参加这次会议给中国找镜子。 他曾对 “人类环境会议” 中国代表团

下达指示： 要 “通过这次会议， 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 从它们那里找到 “镜子”， 用以帮助我们 “认识中

国的环境问题”③。

①
②

③

刘东： 《周恩来关于环境保护的论述与实践》， 《北京党史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３ 期。
曲格平： 《新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周恩来》， 《党的文献》 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周恩来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７， 第 ４４８ 页。 转引自杨文利

《周恩来与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起步》， 《当代中国史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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